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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的石家庄， 城头已经挂上了

令人有点眩晕的春日暖阳， 但久违的

阳光显然仍未驱尽潜藏着的丝丝寒

意。 张平海的心情像极了此时的天

气。 作为一位维权的老股民， 他曾经

在

2006

年单枪匹马起诉蓝田股份

（后改名生态农业）， 并在

2007

年

6

月赢得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胜

诉的一审判决。

然而时过境未迁。

5

年快过去

了， 张平海也退了休。 但当年法院判

定由生态农业赔偿款项不仅迟迟未到

手， 而且应由公司支付的诉讼费一直

由他本人担着。 这让张平海的言语中

不时透露出难掩的失望。 用他的话说

就是， “当年争到的那口气已被打了

折， 只有赔偿金到手， 才是百分之百

高兴。” 尽管如此， 回顾走过的维权

路， 张平海坦承值得。 虽然变得有些

“空洞” 的胜诉状俨然徒有其名， 但

却是他勇气和信念的见证。 况且到了

今天， 他思考和关心的维权范围早已

超越了自己应得的赔偿金本身。

法律出身 “为争一口气”

在股民张平海身上， 书写着很

多被侵权股民想做而不敢做、 不愿

做或者做不到的反记号。

生态农业前身是号称打造 “中

国农业第一股” 的蓝田股份。 尽管乘

“财务造假” 神话， 其早已从二级市

场化仙而去， 但在很多股民脑海中，

关于公司记忆却无法轻描淡写。

退休之前， 张平海是河北省石家

庄监狱六监区的一名干警， 负责监狱

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虽然身材不算高

大且略显消瘦， 但目光中透露出的沉

着和言谈中缜密的思维都令人印象深

刻。 对于当时起诉的细节， 张平海依

然记忆犹新。 他说： “

1998

年， 中央

电视台天天都能看到公司广告。 广告中

宣传的公司发展前景广阔， 年报收益

高， 于是我购买了蓝田股票。 但不幸的

是， 所谓的高收益和高利润被证实是通

过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方式编造出来，

这让我的投资蒙受了不小损失。 很多人

都知道， 当年的

1

万块钱对于普通人来

说已算不少。”

据张平海介绍， 他先后

5

次购入蓝

田股份

1600

股。 在造假神话破灭后，

不甘担当上市公司脚下 “蚂蚁” 的张平

海愤而将一纸诉状上递至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上市公司赔偿损失

12646

元。 由此， 张平海开启了 “为争

一口气” 的维权之路。 如今看来， 这条

路如此漫长而艰辛， 对于法律大专毕业

的张平海来说， 却是未曾充分预料的。

被迫拿起法律武器终胜诉

张平海当时错过了加入第二批诉讼

的时机。 无奈之下， 倔强的他决心自己

提出起诉， 并讨要说法。

实际上， 在张平海状告蓝田之前，

由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的陈荣律师所代

理的

83

名中小投资者率先起诉蓝田并获

得胜诉。 此后， 陈荣律师代理的第二批

70

人的集体诉讼定于

2007

年

7

月开庭，

但张平海错过加入第二批诉讼的时机。

无奈之下， 倔强的张平海决心自己

提出起诉。 张平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

很是感慨： “其实决定自己提起诉讼，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法律解释， 当

时很多律师都认为我的起诉过了诉讼时效，

这也逼得我不得不自己拿起法律武器。”

当年的情况确乎如此。 是否过了诉

讼时效， 成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

张平海状告蓝田一案的最大争议焦点。

2003

年

1

月， 最高法院针对上市公司的

虚假陈述给出司法解释， 规定上市公司

因造假造成股民损失， 股民可以进行诉

讼， 有效期为两年。 由于

2005

年

11

月

之前， 蓝田高管于

2003

年获刑的消息

一直未有公开信息可循， 因此， 期间很

多股民针对蓝田的起诉被认为条件欠

缺。 但

2005

年

11

月后， 股民公开得知

蓝田高管获刑而具备起诉条件时， 诉讼

期失效的时间日益迫近。

由于未能加入第二批诉讼， 张平海

错过了诉讼时效。 这也意味着自己的起

诉将被关在法院门外。 但当时抱定了维

权信念的张平海并不就此认定了这个理。

经过认真琢磨， 他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

去申诉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他说：

“法律对于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是， 从起

诉人 ‘知道之日’ 开始算起。 但当时证

监会网站以及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

报刊都没有刊登蓝田高管获刑的信息。

因此， 我的 ‘知道之日’ 需要重新审定，

我认为我的诉讼依然有效。”

2006

年

10

月

25

日， 在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薛洪增尽力提供法律帮助下， 张平海

毅然递交针对蓝田的起诉书。

事实证明， 张平海在维权上的坚持

有了收获。 这种坚持不仅使得他的起诉

获得法院受理， 而且也打开胜诉大门。

2007

年

6

月， 当得知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传来的胜诉判决时， 张平海感到由

衷高兴。 而他鲜见的维权举措也受到了

众多媒体和专业人士的肯定。

维权路漫漫 求索不“胜诉”

尽管提起诉讼的股民基本获得胜

诉， 但众多股民为胜诉付出的辛苦努力

同样值得关切。 胜诉之后， 赔偿金久拖

不决更是值得关注。

有道是， 人们总是流连于花朵盛开

后所绽放的艳丽， 却时常忽略了为培育

花开而付出的艰辛和对花之芬芳的后续

呵护。 张平海认为， 这就是他目前在蓝

田股份维权处境之写照。 蓝田案持续多

年， 尽管提起诉讼的股民基本获得胜

诉， 但众多股民为胜诉所付出的辛苦努

力同样值得关切。 胜诉之后， 赔偿金久

拖不决更是值得关注。

按照张平海的观点， 不以败诉论，

股民维权可分为起诉、 胜诉、 执行三个

阶段。 若三个阶段不能有机地连成一

体， 维权最终将很难落到实处。 比如起

诉阶段， 立案难是一个共知的问题。 张

平海说， 起诉阶段， 他找到了薛洪增律

师， 正好薛律师那边也有

4

位欲状告蓝

田的股民。 在薛洪增律师的帮助下， 这

4

个人委托张平海代理他们提起诉讼。 但

在递交起诉书的时候， 有司法人员为让

他们知难而退， 甚至采取了一些刁难的

手段。 尽管案件最终被受理， 但最初

5

位原告减员至

3

位， 另外

2

位选择退出。

显然， 起诉都不能受理的话， 股民

维权无从谈起。 不过， 相较起诉， 胜诉

之后的执行同样重要。 张平海说， 虽然

5

年前他们赢了这场官司， 然而直到今

天， 赔偿款一分没拿到手。 无奈之下，

张平海只能于

2008

年

4

月向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仍无甚结果。

琢磨提出赔偿方案意见

张平海说， 在资不抵债的债务案件

中， 债务人在偿还债权人债权时， 可考

虑相关维权人的维权成本， 参照纳税制

建立起债权人的最低偿还标准。

2011

年

5

月

25

日， 生态农业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据参会的张平海透

露， 按照会议讨论的普通债权

3.53%

的

清偿比例算， 自己万余元赔偿金额到头

来很可能就变成几百块钱。 尽管自己能

接受这样的法律程序， 但对于法律应有

的公平精神来讲实在无法满意。

在生态农业破产重整中， 受损股民

的债权占公司总债权不足

1%

。 公司资

不抵债， 因此众多股民债权人表示， 由

于话语权不够， 其期望的赔偿权利或许

没有更好的出路。 然而， 喜爱琢磨的张

平海认为， 在资不抵债的债务案件中，

债务人在偿还债权人的债权时， 除按比

例均等的原则外， 可考虑相关维权人的

维权成本， 参照纳税制建立起最低偿还

标准。 在个人、 法人等维权成本大致相

当的情况下， 债务人可以将债权分成几

个档次偿还 。 例如， 千元以下可以

100%

偿还， 万元以下可以

50%

偿还，

10

万元以下可以

30%

偿还等等， 这样

有档次的偿还方案不仅可以使偿还执行

更有保证， 也能增加偿还的公平性。

显然， 张平海考虑的赔偿机制之类的

问题， 已经超乎了自己万余元的赔偿金

额。 在总结自己维权路时， 张平海深有

感触地说： “维权是个人的事情， 任何

个人都不应只寄望于其他人。 最重要的

是，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一定要有

维权意识， 并坚持自己的维权行动。”

强制执行四年无果症结何在？

� � � �

2012

年的

3

月

15

日日益临近，

中国消费者也将迎来第

30

个消费者

权益日。 不可否认的是， 经过

20

余

年洗礼，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取

得显著进步。 但当前一些消费领域所

存在的保护 “盲区” 同样值得注目。

近年来， 由于我国金融业不断发

展壮大， 金融消费者被纳入消费者权

益保护范畴。 但由于在保护工作中的

主观保护积极性和客观保护制度等两

方面未能与时俱进， 造成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被侵犯后难以申冤， 甚至是

案子久拖不决的局面。 在金融消费

中， 股民作为一个基数甚为庞大的消

费群体， 其合理的权益若得不到切实

有效的保障， 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

建设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然而， 共知

的现实恰恰是， 股民维权几乎已是当

前最难的一类维权。

记者在采访相关证券民事赔偿案件

当事人过程中， 发现委托人、 代理律师

都会抱怨难立案问题。 被侵权方在递交

起诉书的时候， 有些司法人员为让他们

知难而退， 甚至采取了一些故意刁难的

手段。 蓝田股份案件中的维权股民张平

海对此深有感触并直言： “应制定法律，

约束法院的法律执行， 对随意不按法律

程序办事的司法人员给予必要惩罚。”

在法制建设方面， 问题同样不容忽

视。 张平海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年决定

起诉蓝田时， 其诉讼时效是否失效成为

最大的争议焦点。 若当时的诉讼时效被

判失效， 蓝田股份众多股民的合法权益

将难见天日， 遑谈保护。 当然， 最让张

平海感到不满的是， 蓝田案中， 他曾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并无结果。 案件判

决胜诉至今， 被告应付的赔偿金仍迟迟

不能到手， 令张平海对所谓的强制执行

充满疑惑。 毕竟强制执行的失效， 最终

只会让股民维权成为一纸空谈。

(

唐立

)

编者按： 中国资本市场， 在与掌握着资金、 信息优势的机构博弈中， 中小投资者注定是

弱势群体。 值得欣慰的是， 随着沪深股市的成长， 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也日益增强。 他人为

“刀俎”、 草根为 “鱼肉” 的现象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在一年一度的资本市场 “维权

3.15

” 即将到来时刻， 证券时报记者奔赴全国各地， 挖掘草

根股民维权背后的故事。 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又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让我们

走近他们， 与他们一起回忆， 共同感受那些年他们走过的维权路。

一个人的战斗：

张平海单枪匹马诉蓝田

系列之一

草根维权故事

1998

年

5

月

22

日至

2002

年

3

月

29

日： 张平海先后

5

次购入

蓝田股份

1600

股。

2003

年

12

月

31

日： 蓝田股

份高管刑事判决生效日。

2006

年

10

月

25

日： 张平海

联合黄有望、 李胜并作为代理人决

定起诉蓝田股份。

2006

年

12

月

20

日： 湖北省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平海诉蓝

田股份案立案。

2007

年

6

月

8

日： 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张平海胜诉

判决。

2008

年

4

月

23

日： 张平海向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2010

年

12

月

28

日： 生态农

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2011

年

5

月

25

日： 生态农业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张平海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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